
7.1.5 冷热源、输配系统和照明等各部分能耗应进行独立分项计量。 

【条文说明扩展】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实行集中供热的建筑应当安装供热

系统调控装置、用热计量装置和室内温度调控装置；公共建筑还应当安装用电分

项计量装置。住宅建筑安装的用热计量装置应当满足分户计量的要求。计量装置

应当依法检定合格。”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08 年发布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

监测系统分项能耗数据采集技术导则》中对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

耗监测系统的建设提出指导性做法。要求电量分为照明插座用电、空调用电、动

力用电和特殊用电。其中，照明插座用电可包括照明和插座用电、走廊和应急照

明用电、室外景观照明用电等子项；空调用电可包括冷热站用电、空调末端用电

等子项；动力用电包括电梯用电、水泵用电、通风机用电等子项。其它类能耗（水

耗量、燃气量、集中供热耗热量、集中供冷耗冷量等）则不分项。 
同时发布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楼宇分项计量

设计安装技术导则》则进一步规定以下回路应设置分项计量表计： 
1）变压器低压侧出线回路； 
2）单独计量的外供电回路； 
3）特殊区供电回路； 
4）制冷机组主供电回路； 
5）单独供电的冷热源系统附泵回路； 
6）集中供电的分体空调回路； 
7）照明插座主回路； 
8）电梯回路； 
9）其他应单独计量的用电回路。 
对于公共建筑，除应符合前述规定外，还要求采用集中冷热源的公共建筑考

虑使冷热源装置的冷量热量、热水等能耗都能实现独立分项计量。 
对于住宅建筑，不要求户内各路用电的单独分项计量，但应实现分户计量；

住宅公共区域参考前述公共建筑执行。 

【具体评价方式】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预评价查阅电气、水、暖等相关专业的设计说明、给水、热水、中水系统图、

供暖空调系统水系统图、远程计量系统图（若有）、电气计量表计所涉及的电气

低压配电系统图、配电箱系统图、暖通空调冷热源机房、计量小室及其控制系统

图、各类计量表计的设置要求及位置等设计文件。 
评价查阅预评价方式涉及的竣工文件，还查阅各类计量表计订货资料及表计

校准资料、设备材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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